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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教職員工健康管理要點 

     114年01月15日「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教職員工健康與安全，預防職業病發生，維護

校內工作者身心健康，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勞工健康保護規則｣，特訂定「國

立宜蘭大學教職員工健康管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適用對象 

本校新進、在職及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工作者。 

三、實施方式 

（一）新進員工體格檢查： 

1. 新進員工僱用時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項目，實施一般體格檢查，報

到時須完成健康檢查，並於到職後二週內繳交體檢表至環境保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衛中心）。 

2. 非繼續性之臨時性或短期性工作，其工作期間在六個月以內者，得免實施

一般體格檢查。 

3. 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勞工，應於其受僱或變更作業時，依「勞工健

康保護規則」規定，實施各該特定項目之特殊體格檢查，報到時須完成

檢查，並於到職後二週內繳交體檢表至環安衛中心。 

（二）在職員工之健康檢查： 

1. 定期一般健康檢查，雇主對在職勞工應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定

期實施一般健康檢查︰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者，每年檢查一次；四十歲以上

未滿六十五歲者，每三年檢查一次；未滿四十歲者，每五年檢查一次。具

公保身份者，年滿四十歲以上者，每二年檢查一次。 

2. 定期特殊健康檢查：從事特別危害健康作業之員工，在職期間每年應實施

特殊健康檢查。 

（三）一般健康檢查與特殊健康檢查由本校委託專業醫療院所統一辦理，亦得自

行至勞動部認可之健康檢查醫療機構，檢查項目必須符合「勞工健康保護

規則」之規定。 

 (四) 參加健康檢查人員，若因故無法參加統一健檢者，須於規定時間內，自行申

請公假至勞動部認可之健康檢查醫療機構完成檢查，並將檢查報告繳交至

環安衛中心。 

(五) 具勞保身分者逕向環安衛中心申請費用補助，公教人員逕向人事室申請費用

補助。 

四、健康檢查管理： 

對檢查結果異常之勞工，應由醫護人員提供其健康指導；若經醫師健康評估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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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適應原有工作者，應依職業醫學專科醫師之建議，採取相關健康管理措施，或

變更其作業場所、更換工作或縮短工作時間。 

五、 特殊健康檢查分級管理： 

依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分級實施健康管理：      

  (一)第一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全部項目正常，或部分項目

異常，而經醫師綜合判定為無異常者。 

  (二)第二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與工作無關者。 

  (三)第三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而無法確定此異常項目與工作之相關性，應進一步請職業

醫學專科醫師評估者。 

  (四)第四級管理：特殊健康檢查或健康追蹤檢查結果，部分或全部項目異常，經醫

師綜合判定為異常，且與工作有關者。 

六、依法保存及管理健康檢查紀錄、健康指導與評估等資料，一般體格檢查紀錄保存七

年，各項特殊體格（健康）健康檢查紀錄保存三十年。 

七、本要點經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